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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危险废物

经营许可证
（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）

编    号：   S9

发证机关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盖@章

发证日期： 2025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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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保许防〔2025〕1250 号

法人名称    上海乙鸿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 王鸿振

法定地址   上海市普陀区华联路 130 弄 36 号 F 座厂房

有效期至  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核准经营总规模  15000 吨/年

核准经营方式   收集、贮存

   

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

废 物
类 别

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核准经营规模

HW31 900-052-31 废弃的铅蓄电池 15000 吨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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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委托方

湖北雷仕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广东升隆电源有限公司

二、贮存设施与技术人员基本情况

序

号
贮存设施名称 具体地址

贮存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王鸿振 13801807111
1 乙鸿公司一层北部

华联路 130 弄 36
号 F 座

550
沈澄观 13817771532

技术人员 专业 职称 用工状态

苑显连 机械与自动化 中级 全职

三、收集网点基本情况

   企业收集网点见许可证附表，若增加或变更收集网点，经审核通过后，

更新纳入许可证附表。

四、包装、运输、集中贮存

1、包装方式：废铅蓄电池装载托盘、破损废电池运输专用箱。

2、运输方式：委托运输。

3、集中贮存场所和设施：废铅蓄电池暂存区位于一层北部，面积约 550 

m2，为专区专用。

五、污染防治措施

按照环评审批意见和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危险废物收集体系试点工作方

案》要求，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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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废铅蓄电池试点单位会同相关铅蓄电池生产企业，要认真落实国家

及本市试点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，推行“以旧换新、销一收一”的废铅蓄电池

回收模式，加强对销售网点、集中贮存点和收集网点的管理。

1、收集网点的管理要求：（1）收集网点的废铅蓄电池贮存场地应为独立

房间、与其他物品分开管理；具有硬化地面及耐腐蚀包装容器，并在显著位置

张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息；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。废铅蓄电池

应贮存在木质托盘上，且应同向有序堆放整齐，防止电池短路起火，造成事故。

废铅蓄电池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，并应向上一级集中贮存点转移废铅蓄电

池，不得转移至其他单位。（2）收集网点应当落实责任人和内部管理制度，做

好台账记录，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、重量、来源、去向等信息。第Ⅱ类

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、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，防止酸液泄漏造

成环境污染，并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标识。废酸及废劳保用品等应定期转移至

废铅蓄电池集中转运点进一步集中。

2、集中贮存点的管理要求：（1）贮存设施应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

制标准》等标准规范要求，具有硬化地面、必要的防渗措施及耐腐蚀包装容器，

具有废酸液应急收集处理措施；应配备干粉灭火器、消防沙、消防铲、防护眼

罩、安全帽、耐酸手套、耐酸服等应急物资；废铅蓄电池贮存应同向有序、归

类整齐堆放，防止电池短路起火，造成事故。集中贮存点应至少 90 天进行一次

废铅蓄电池集中清理，并转运至利用或处置企业。（2）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

构和外形完整，严禁私自损坏废铅蓄电池；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妥善包装，

放置在耐腐蚀、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，单独分区存放并具备必要的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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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。装有已破损的废铅蓄电池的容器和废酸收集桶必须粘贴危险废物标

签。集中贮存点应接收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废铅蓄电池。

3、运输转移要求：（1）收集网点向集中贮存点转移、集中贮存点跨省转

移以及机动车 4S 店等企事业单位向集中贮存点转移均应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

移联单。（2）通过道路运输废铅蓄电池，应当遵守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

定》和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》（JT/T 617）的规定。在符合国家及本市试

点工作方案明确的有关包装容器、人员培训及装卸条件时，相应废铅蓄电池可

按照普通货物进行管理，豁免运输企业资质、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危险

货物运输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要求

1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、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。

2、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

急救援措施等。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，防范环境风险，确保各

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，如实记载危

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转移情况。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应保存十年。每季

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告上一季度经营活动情况。

3、建立、健全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，法定代表人为

第一责任人，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；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（兼）职人员，负

责检查、督促、落实本单位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。

4、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，进行相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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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专业技术、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，并做记录；有关记录应当

保存三年。

5、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经营活动，

严格控制进厂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；未经审核同意，不得超量经营。

6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，规范转移联单的填报，按照联单填写

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。集中贮存点不得接收没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危

险废物；未经市级管理部门许可，不得接收纸质联单；不得将危险废物转移给

没有处置或利用能力且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。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

单的有关规定，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。

7、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，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对环境的危

害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，立即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告。

8、试点单位应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年度试点工作进展及目标完成情况报送

市固化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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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    知

在经营过程中，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，应按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

续。

1、变更法人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，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

个工作日内，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。

2、终止从事收集、贮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，应向我局提出注销申请，并

对经营设施、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、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

作出妥善处理。

3、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、检修、拆除、闲置的，按有关规定进行报告。

附表：收集网点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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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收集网点名称 具体地址
贮存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
上海沛濠蓄电池销售有

限公司

浦东新区周浦镇立跃路 519

号 1幢 109
20 李攀峰 15956816222

2
上海露泉环境工程有限

公司

青浦区徐泾镇诸陆西路 1737

弄 16号
24 余丹丹 13817515545

3
上海源垣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
闵行区航东路 775弄 30 刘东伟 13636302229

4 上海奕松实业有限公司 松江区广富林路 4855弄 30 蔡萌荃 19033770916

5
上海塑亦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
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号 24 芮俊涛 15221536755

6
上海铭鸣科技工程有限

公司

浦东新区启帆路 430号 346、

347室
24 陆风华 19569720907

7
上海古新环境技术有限

公司

北蔡镇锦绣路 3088弄小区

两网融合回收库房
20 俞骏 13564151777

8
上海邦办物业管理有限公

司

闵行区莘建东路 399弄 12支

弄莘庄地铁北广场场地
20 陆敏 13381508007

9
上海富虹市政工程服务有

限公司

闵行区雅致路 228弄小区两

网融合回收库房
20 徐乾坤 13386135879

10
上海天执能源科技有限

公司
嘉定区曹安公路 3668号 20 李泰平 13795437982

11
上海华宝物资实业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 426

号
24 胡吉祥 13901998912

12 上海良多实业有限公司 宝山区顾陈路 1169号 24 徐子良 136016898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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